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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华西证券—新城吾悦商业物业第一期资产支持专项

计划”资产支持证券挂牌转让获得无异议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9年3月7日召开的第二

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2019年4月3日召开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开展直接融资工作的议案》，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可在不超过人民币180亿

元规模内开展直接融资工作。具体详见公司于2019年3月9日及4月4日披露的编号为

2019-020号《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及2019-029号《公司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于2020年4月16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关于对华

西证券—新城吾悦商业物业第一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资产支持证券挂牌转让无异议

的函》（上证函[2020]778号），华西证券—新城吾悦商业物业第一期资产支持专项

计划资产支持证券符合上交所的挂牌转让条件，上交所对其挂牌转让无异议，具体

如下： 

一、华西证券—新城吾悦商业物业第一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资产支持证券发行

总额不超过29.47亿元。本函自出具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公司应在本函有效期内

按照报送上交所的相关文件完成发行。 

二、自本函出具之日起至资产支持证券挂牌转让前，如发生可能影响本次资产

支持证券挂牌条件、投资价值、投资决策判断等重大事项或拟变更计划说明书相关

内容，或者管理人于取得无异议函 3 个月后发行的，公司应当及时向上交所报告。 



三、公司应当在完成发行后 5 个工作日内按规定格式向上交所报告发行情况，

并按照上交所相关规定申请挂牌转让。 

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上述无异议函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在上

述无异议函规定的有效期内，办理本次发行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八日 

 

 

 

 

 

 

 

 


